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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為使學生申請休學或退學有所遵循，依據本校學則之規定，訂定本要點。突遭

重大災害學生之休、退學，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維護突遭重大災害學生學

習權益處理原則」辦理。 

二、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以退學： 

(一) 學生逾期未完成註冊程序者。 

(二) 學生在學期間休學，逾期未辦理續休或復學。 

三、 學生在休學學期內所修習課程成績概不計算，經核准休學學生修業年限不得減

少。 

四、 學生申請休學或退學需填妥休學、退學申請書，經校務主任或輔導處兼主任核

准後辦理。 

五、 學生申請休學一次核准一學年，在學期間休學累積不得超過二學年。 

六、 學生係因應徵召服義務役而休學或休學期間應徵召服役者，延長休學期限以學

生所服法定役期期滿相對應學期為限。俟服役期滿，再檢同退伍令申請復學。 

因兵役召集、或因懷孕或哺育照顧三歲以下幼兒需經核准，其休學期間可不計

入休學年限。 

七、 跨區選課本校學生，其申請休學或退學應回原就讀學校辦理。 

八、 休學生申請復學時，經核准後應編入原肄業科系相銜接之年級就讀；學期中途

休學者，復學時應編入原休學年級就讀。其應修讀科目及學分數，依該科系年

級之規定辦理。 

九、 休學期間不得申請轉科(新生入學當學期不在此限)，復學時若原肄業科已變更

或停辦時，得依學生興趣，輔導其轉至適當科別就讀。 

十、 合於退費規定者，須於申請休學或退學時，持休學、退學申請書及繳費收據正

本及本人存摺封面影本，至註冊組或各教學輔導處辦理退費。 

十一、 本要點經本校校務會議通過，奉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